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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人每人每天約有 80~90%的時間處於室內環境中(包括在住家、辦公室

或其他建築物內)，室內空氣品質的良窳，直接影響工作品質及效率，

因此室內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影響應當受到重視。有效改善室內空氣

品質，方能維護人體健康。  

近年來室內空氣健康危害的議題逐漸被大家所重視，尤其是最近二、三

十年來大眾生活型態的改變，使得人們在密閉的居住空間或是辦公空間

裏享受空調系統帶來的舒適便利之餘，「病態建築物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也應運而生。在密閉的建築物內，如果室內通氣

量不足時，污染物就容易蓄積而導致室內空氣品質惡化。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 1982 年將「病態建築物症候群」定義為:「凡因建築物內空氣

污染導致人體異常症狀，如神經毒性症狀(含眼，鼻，喉頭感到刺激等)，

不好的味道，氣喘發作等。」  

另外，室外的污染物也有可能是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因素，包括戶外汽

機車、工廠排放的廢氣，或是因中央空調冷氣系統的外氣進氣口或濾網

未定期清理而孳生的微生物等。台灣地處亞熱帶，屬於長年潮濕高溫的

氣候型態，黴菌及細菌尤其容易孳生，因此必須更注意空調通風系統的

定期維護。  

室內空氣品質對於經常在室內的兒童、孕婦、老人和慢性病人更是特別

重要。因為兒童身體正在成長中，呼吸量與體重的比例較成年人高 50

％，再加上兒童有 80％以上的時間是生活在室內，因此兒童比成年人更

容易受到室內空氣污染的危害。WHO 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因為室內空氣

污染而死於氣喘的人，全球每年有 10 萬人，其中有 35％為兒童。 

近年來之醫學研究指出，室內空氣品質問題，可能引起例如過敏、氣喘甚至是肺

癌等急性與慢性健康效應。 

現代人處於室內環境中時常感到鼻塞、極易打噴嚏、喉嚨癢、眼睛乾癢、頭痛、

極易疲倦等狀況嗎？會造成這些症狀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所呼吸的空氣中，

含有各種室內空氣污染源，引起了身體反應所致。 

一般室內環境中所存在的空氣污染物若以其性質分類，則大致上可分類為以下四

種。  

一、生物性污染物：例如黴菌滋生、細菌生長、塵蟎、昆蟲、寵物過敏原、花粉。  

二、化學性污染物：揮發性有機污染物(Volatile Organ Compound, VOC )、甲

醛、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臭氧、石棉建材。  

三、二手煙(ETS)：由燃燒煙草所釋放之數百種化學物質。  

四、放射性物質：輻射鋼筋屋以及氡氣。 

歐美各國及亞洲較進步國家均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我國為維護國人健

康亦已著手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所謂自主管理；乃公共場所管理人依據場所特性，擬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措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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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並指派經過訓練人員，依照計畫書內容執行室內環境巡檢、診斷及改正。

自主管理精神，主要本於建築物管理人重視使用者健康，及對於該場所室內通風

條件及污染源分佈的瞭解，以可承擔之管理成本發揮最大效益，因此在實際作法

上並無一定的限制，惟在成效評量方面無所依循，爰此；環保署提供了「室內空

氣品質建議值」，建築物所有人及管理人透過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就可知道管理

計畫實施前後之差異。 

 

計畫緣起 

鑑於空氣品質對人體健康、生活品質及工作效率之影響深遠，參考歐美先進國家

及亞洲鄰進地區及國家做法，於 94 年 8 月 25 日召開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第 126次委員會議」決議由環保署主政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工作。 

95年 6 月 1日行政院蔡英文副院長主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35次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室內空氣品質(Indoor Air Quality,IAQ)管理推動方案，各相關部

會已依分工原則提報 3年工作行動計畫，並據以推動。 

行政院消保會於 95年 12月 29日第 142次委員會議針對環保署提報「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推動方案進度及成果彙整」報告決議，請各部會依所擬行動方案加速推

動辦理，並積極落實於相關法規上以為規劃，另涉及跨部會業務權責之計畫內

容，則請相關部會務必積極溝通、協調，以利推動。 

交通部及所屬單位分工內容，負責交通運輸工具及車站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及改

善，包括客運、火車、地鐵及捷運，亦包括大眾客運、鐵路及捷運地下車站室內

場所等。 

本站奉交通部公路總局 96年 7月 31日路秘事字第 0960035718號函推薦參加「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適用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所稱之「室內場所」，係泛指密閉或半密閉空間，且空氣

自然流動不易、空氣污染物自然擴散不易，須藉由機械通風設備或空調系統之使

用，促使空氣流通之場所，藉由本自主管理之推動提供建築物所有人(物業業主)

或管理單位(物業管理單位)一套室內自主管理工具，以推廣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

理工作，進而保障建築物使用人或居住人可以擁有健康舒適的環境。 

依據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3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0940106804號公

告，將室內場所分為 2大類，第 1類指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場所，包括學

校及教育場所、兒童遊樂場所、醫療場所、老人或殘障照護場所等，第 2類指一

般大眾聚集的公共場所及辦公大樓，包括營業商場、交易市場、展覽場所、辦公

大樓、地下街、大眾運輸工具及車站等室內場所，公路總局所屬之監理所站及管

轄之大眾運輸工具均屬第 2類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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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施「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方案架構：規劃架構、推動架構、管

理架構 

規劃架構 

分為五大架構，各架構主要任務如下：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1.建置我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值 

2.彙整各國室內空氣品質立法及管理現況並更新 

3.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教育宣導 

訂定室內空氣污染物檢測標準及檢測能力提升 

1.室內空氣污染物檢測及監測標準方法建立 

2.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作業程序標準化 

3.推動室內空氣品質民間機構檢測能力 

4.辦理室內空氣品質代檢驗人員講習及示範觀摩事宜 

推動公共場所自行檢測紀錄及申報制度 

1.建置公共場所自行檢測標準作業程序及規範 

2.建置公共場所監測標準作業程序及規範 

3.建置公共場所紀錄文書及申報制度規範 

4.推動公共場所自行檢測或監測及紀錄申報作業 

 

 

 

 

 

 

 

 

 

 

 

 

 

 

 

 

 

 

 

 

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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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室內空氣調查計畫 

1.針對公共場所進行室內空氣品質普查 

2.針對公共場所為主要普查重點（辦公大樓、公共建築、學校、醫院、圖書館

為優先普查對象） 

3.分期推動不同場所室內空氣品質分級標章制度 

4.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技術諮詢及資訊網站建置 

其它規範及措施 

1.通風換氣管理規範建置 

2.建築整體規劃設計及使用管理維護使用管理維護使用事宜 

3.室內裝修與使用材料及人為污染行為規範管理 

 

推動架構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架構，明確定義各相關單位及建物所有人（法定

代理人）於各階段之主要任務，推動架構概分為報名階段、執行階段及標章合格

階段。 

 

 

 

 

 

 

 

 

 

 

 

 

 

 

 

 

 

 

 

 

本局各監理所站屬建物所有人，於報名階段應指定「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Indoor Air Quality,簡稱 IAQ)專責人員報名參加訓練，並取得證書，訓練課

程內容如下： 

推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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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政策推動概論 

2.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維護計畫概論 

3.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計畫建立 

4.空調系統與室內空氣品質 

5.室內空氣品質診斷與改善 

6.討論與測驗 

執行階段任務項目 

1.由取得訓練合格證書人員擔任 IAQ專責人員 

2.建立自我管理手冊(SOP)，即維護管理計畫書（計畫書範本如後附件） 

3.依據計畫書執行現場巡檢 

4.依現場巡檢結果執行改善 

5.改善完成後再次實施現場巡檢，各項數據均合於建議值後，定期檢測 CO2

濃度（CO2量測容易，藉由 CO2濃度推估室內空氣換氣率）及其他污染物（室

內裝修或陳設變動，依裝修施工項目就特定污染實施檢測）藉以判定室內

空氣品質良莠。 

標章合格階段 

   須提報專責人員講習訓練結業證書、維護管理措施計畫書、維護管理紀錄、

檢測合格報告書，並經審核通過後核發合格標章 

 

管理架構 

管理架構分為管制對象、主要室內空氣污染源、相關配套法規與措施及室內空氣

品質目標等四大項目，各項目管理標的如下： 

 

 

 

 

 

 

 

 

 

 

 
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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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對象 

辦公室及公共建築、商業場所、學校、醫院及特定建築、住家 

主要室內空氣污染源 

外氣、空調系統、室內人員、室內有機物、事務器具及用品、建築材料 

相關配套法規及措施 

通風換氣規範、人為污染行為管理方案、室內裝修及使用材料規範、建築物整

體規劃設計及使用維護管理辦法 

室內空品質目標 

   達到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建議值 

 

自主管理推動流程 

 
 

 

設置「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專責人員 

接受環保署指定之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教育訓練，且須取得證明，並負責

建立及實施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措施計畫。 

進行計畫任務分工及權責劃分 

專責人員須承擔整體監督管理責任。 

建立適當溝通管道 

將檢測結果、緊急異味溢散通知及處置情況、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投訴等管

道，讓場所使用人周知。 

進行現場巡檢 

診斷是否有空氣品質問題存在，必要時需搭配簡易測定儀器初步掌握何處空

自主管理推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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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品質最為不良，各項指標倘發現超出建議值並應尋求改善。 

申請合格標章 

各項數據須符合，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3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0940106804號公告室內場所類別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規範項目與各類室內場所標準 

項目 建議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第 1類  600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第 2類  1000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第 1類  2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第 2類  9  

甲醛（HCHO）  1小時值   0.1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  
1小時值  

 
3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第 1類  500  CFU/m3 

（菌落數/立方公尺）  
第 2類  1000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  
CFU/m3 

（菌落數/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 10 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PM10）  
24小時

值  

第 1類  60  μg/m
3 

（微克/立方公尺）  第 2類  150  

粒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

（PM2.5）  

24小時

值  
 100  

μg/m3 

（微克/立方公尺）  

臭氧（O3）  8小時值  
第 1類  0.03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第 2類  0.05  

溫度(Temperature)  1小時值  第 1類  15至28  ℃（攝氏）  

此建議值之各項意義如下： 

1 小時值：指 1 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 1 小時累計取樣之測值。 

8 小時值：指連續 8 個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 8 小時累計取樣測值。 

24 小時值：指連續 24 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 24 小時累計取樣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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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值：依檢測方法所規範取樣方法之取樣分析值。 

建議值所稱之第 1類及第 2類場所如下： 

第 1 類：指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場所，包括學校及教育場所、兒童

遊樂場所、醫療場所、老人或殘障照護場所等。 

第 2 類：指一般大眾聚集的公共場所及辦公大樓，包括營業商場、交易市

場、展覽場所、辦公大樓、地下街、大眾運輸工具及車站等室內

場所。 

本局所屬監理所站及管轄之大眾運輸工具均屬第 2類場所。 

 

室內空氣污染物對人體之影響 

二氧化碳(CO2) 

無色、無味，但高濃度時會影響人的知覺、使人容易疲倦、暈眩或昏睡等。 

燃燒完全的最終產物。來源包括生物呼吸呼出以及各種燃燒行為。 

二氧化碳是空氣污染的簡易指標。二氧化碳濃度高代表通風不良，若室內有

空氣污染時，污染物可能會累積。  

一氧化碳(CO)  

與血紅素的結合力很強，會影響血紅素運載氧氣的能力。 

影響知覺、暈眩、昏睡，噁心、氣喘、胸口侷促及神智不清等，濃度高時引

致死亡。 

燃燒不完全所產生。來源包括抽菸、瓦斯熱水器、汽機車廢氣及煮食等。 

甲醛(Formaldehyde) 

具有致癌性和致畸胎性。 

長期接觸可能導致鼻腔、口腔、鼻咽、咽喉、皮膚和消化道等部位的癌症。 

裝潢用的夾板、膠合板、黏著劑、地毯、布料、尿素甲醛樹脂、油漆塗料、

塑膠等的逸散，以及拜香、蚊香、香菸等燃燒產物。 

揮發性有機物(VOCs) 

多數的揮發性有機物質具有臭味，有些具有生物累積性，對健康有威脅少數

種類則具有毒性、致癌性或致突變性(如苯、有機苯或含氯有機化合物等) 。 

成因為不完全燃燒、工廠製程排放、油品揮發、溶劑使用、生物作用、油煙。 

來源包括影印機、印表機、電腦、地毯、清潔劑、油漆、溶劑、髮膠、香水，

以及抽菸、拜香、燒金紙等燃燒行為。 

室內 VOCs以甲醛、苯、甲苯、二甲苯、三氯甲烷等為主。 

 

細菌(Bacteria) 

空氣中常見的細菌有葡萄球菌、鏈球菌等，總細菌數可以用來指示出空氣受

到污染的程度。 

真菌(Fu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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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真菌主要的種類有麴菌屬(Aspergillus)、青黴菌屬(Penicillium)和酵

母菌(Yeast)等，真菌是一種過敏原，許多研究發現，空氣中的真菌與呼吸

系統方面的疾病有關，氣喘疾病的相關研究也發現，室內真菌的存在與小孩

發生氣喘有關。 

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分為小於 10 m粗微粒及小於 2.5 m細微粒 

PM10 (小於 10 m) 

粗微粒 PM10多半來自外氣大自然道路揚塵、飛灰、花粉、黴菌、海鹽、營建

施工、農地耕作等。 

PM2.5 (小於 2.5 m) 

細微粒 PM2.5主要來自外氣燃燒源及車輛廢氣。燃燒後的有毒物質(Dioxin, 

PAHs, 重金屬)易吸附其上。 

來自燃燒源的細微粒比來自大自然的粗微粒對健康有更嚴重的傷害。且粒徑小

飄得更高更遠更深入室內，也更易通過呼吸道的攔截。 

臭氧(Ozone) 

具有強氧化力，刺激呼吸系統，引起咳嗽、氣喘、頭痛、肺功能降低、呼吸

道發炎、減低肺呼吸道對傳染病及毒素的抵抗力，嚴重時甚至會導致肺水腫。 

主要來源為影印機、臭氧空氣清淨機、臭氧洗衣機等。 

易氧化，通常在產生源附近才會達致很高濃度，一般不會累積在室內空氣中。 

 溫度(Temperature) 

室內環境的溫度受多種因素影響，如空調的溫度控制、陽光的照射、燈光照

明、電腦及相關事務機具等。 

室內環境溫度直接影響生活舒適度，室內溫度介於 20℃至 26℃為舒適之生

活環境溫度。 

 

如何實施檢測 

室內空氣品質之檢測方法分為「標準檢測方法」與「即時測量方法」二種，依據

檢測時效、檢測結果數值、污染判定、檢測干擾、檢測成本、儀器成本、受理檢

測單位、適用時機均有不同，以下表比較上列二法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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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測方法」與「即時測量方法」比較表 

 標準檢測方法 即時測量方法 

檢測時效 
無時效性，檢測約須 1 週

才有結果 
時效性高，可即時判讀數據 

檢測結果數值 只有濃度平均值 可測逐時濃度變化 

污染判定 
只能判定是否符合標準，

無法判定污染來源 

可由逐時濃度變化，藉以分析污染

來源 

檢測干擾 
設備大而多，易干擾現場

原業務推行 

設備小而可移動，不干擾現場原業

務推行 

檢測成本 每點次檢測成大於 4萬元 每點次檢測成小於 1萬元 

儀器成本 大於 800萬元 約 200萬 

受理檢測單位 
檢測需求量大而檢測單位

少 
檢測單位多可滿足檢測需求 

適用時機 認證及執法依據 提供自主管理參考 

 

於「自主管理」及「認證/稽查」時，使用不同的檢測方法： 

自主檢查時，使用成本較低之即時測量方法，依「最低取樣點數原則」，找

出不符合建議值之污染物、濃度、位置、時機，進一步診斷污染源及研擬改

善對策。 

 

 

 

 

 

 

 

 

 

 「標準檢測方法」與「即時測量方法」使用時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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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改善時，可使用即時測量方法以評估改善成效。 

申請認證(或進行稽查)時，配合建築物所有人自主管理之檢測結果，選定場

所最差之位置，以成本較高的標準方法檢測 1 點。 

現場巡檢 

收集建築物(或場所)基本資料及使用人數調查之後，先進行現場環境查核作

業。 

室內空氣品質選擇測定區域之準測 

項  目 
準   測 

必要條件 優良測定區 

區域內之人數 

25人至少每星期在此區

域內工作或活動 20小時

以上 

50~60人至少每星期在此

區域內工作或活動 20小

時以上 

空調系統 
不超過 2個獨立之空調

系統 

僅允許 1個獨立之空調

系統 

測定空間範圍 最多僅包括 3樓層 需在同 1樓層範圍內 

測定區域面積 

無訂定條件 不超過 20,000ft2（約

1.800㎡）
 

  

 

決定取樣數 

由於所選取之取樣數目是否足以代表該空間中各污物之濃度，從統計學上

的觀點來看，應視各污物之空間濃度變化情況而定。下表為環保署建議之

最低取樣點數目之規定，另應配合空調管線之分布來分配取樣點，較能取

得具代表性之檢測數據。 

環保署訂定之最低取樣點數目原則 

總樓層面積(㎡) 最低取樣點數目 

＜3,000 每 500 平方公尺 1 個 

3,000~＜5,000 8 

5,000~＜10,000 12 

10,000~＜15,000 15 

15,000~＜20,000 18 

20,000~＜30,000 21 

30,000 以上 每 1,200 平方公尺 1 個 

 

取樣點空間分配 

取樣區域選取及取樣點數決定後，隨即進行取樣區域內之取樣點選擇，以

樓板面積 2,500 ㎡為例，即可劃分為 100 個 5m x5m 小區塊，並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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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選取 4~5 小區塊作為取樣點，原則如下表及下圖。 

室內空氣品質取樣區塊劃分及取樣點準則 

步驟 內    容 

1 將測定區域依 5m x 5m劃分成每一個小區塊 

2 
確認每個劃分小區塊內，皆有 50%以上區域包括全職人員及進行一

般正常工作與活動 

3 將每個小區塊進行編號 

4 
隨機選擇小區塊以決定取樣地點(如在 100 個小區塊內隨機選取 4 

個取樣區塊，例如：編號為 47, 72,97, 22) 

5 放置取樣及監測儀器於決定之取樣區塊，進行取樣及監測 

 

 

 

取樣點之佈置應避開如電梯出入口、走道等人行干擾，或如吸煙區、打印

室等其他污染物干擾的位置，並選擇受干擾影響最小之處取樣。 

各分區的取樣點應距離其區隔(如牆壁)或角落最少 50公分以上。 

取樣時，取樣口之位置應放置於地面約 120 至 150公分之高度 (此高度為

一般人之呼吸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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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點分布以達到代表性空間分布為原則，並以人為出發點，將部份空間優

先列入取樣選取點。而在一單位測試空間中，其取樣點分布位置可依空調管

線之分佈或空間大小之分佈來規劃取樣點；監測樓層之辦公空間大小及使用

人數均相近時，則依空調管線分布規劃取樣點。 

1.在使用機械通風之大樓中，空調管線之分布對於室內空氣品質之影響極

大。故在選取取樣點時需配合空調管線及空間配置圖，依該測試空間

中管線分布位置以及出風口位置選取取樣點位置。 

2.將有使用人員抱怨、使用人員密度較高及使用頻率較高之空間列為優先

選取之取樣點。 

3.若規劃之取樣點正好位於隔間或距離隔間或牆角過近或與裝置設備重

疊時，則除去該取樣點。 

4.室內空氣品質自行檢測初次以室內取樣點檢測合格為目標，若室內取樣

點檢測未達合格標準，則應再進行戶外外氣入口之取樣檢測，以確認

室內空氣污染原是否來自室外；另如欲確認空調系統之改善情形，每

一單位測試空間應均包含有該空間之外氣入口及空調管線末端區域之

取樣點。 

 

本站辦理「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推動情形 

1.本站奉交通部公路總局 96年 7月 31日路秘事字第 0960035718號函推薦參

加「空內空氣品質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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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年 8 月 24日參加環保署「公共場所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宣導會」。 

3.96年 10 月 26日本站指派賴進慶股長及工務員施立人參加環保署委託中華

物業管理協會辦理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維護管理人員」訓練課程，並於

96年 11 月 20日取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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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保署委託中華物業管理協會、國立陽明大學環衛所及成功大學建築所，推

動醫院、百貨購物商場、電影院、大型展場、政府辦公大樓及學校等場所

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計畫」輔導活動，本站為符合輔導條件並願意

配合輔導之北部 5家政府辦公大樓之一， 96 年 11月 19日陽明大學環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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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蔡忠融博士及林志鴻先生至本站協助實施實地巡檢，並依巡檢結果

擇定後續辦理「標準檢測方法」與「即時測量方法」之區域。 

本站屬第 2類場所 CO2濃度上限 1000ppm。 

本次巡檢依環境特性及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選擇測定區域之準測，共擇定➀.

站長室➁.第 3股 ➂.電腦室(外)走廊 ➃.電腦室(內) ➄.筆試室 ⑥.二樓

第 2股候辦區 ⑦.一樓 4股辦公室 ⑧.一樓 4 股新設辦公室 ⑨.服務中心等

9個檢測點，巡檢結果如下表各測點 CO2濃度均符合第 2類場所要求。 

CO2濃度之數據，係表示環境之換氣率是否足以滿足人員活動之需求，為最容

易測得之數據，用以推斷室內空氣品質之優劣。 

檢測高度距地面 120㎝ ~ 150㎝，即人類之呼吸帶位置。 

 

 

 

 

 

 

 

 

 

 

 

 

 

 

 

 

 

 

 

 

 

 

 

 

 

 

 

5.行政院環保署委託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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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 1 月 16 及 17日至本站免費實施全項檢測作業。 

依環 96年 11月 19巡檢結果並作部份調整擇定➀1樓服務中心 ➁1樓四股 

➂1樓一股 ➃2樓二股候辦室 ➄2樓筆試室⑥2樓站長室⑦2樓三股辦公室

⑧3樓道安教室⑨3樓會議室 ⑩3樓五股辦公室 ⑪外氣，等 11個測點。 

 

檢測項目及檢測方法 

項號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第 2類場所建議值 單位 

1 二氧化碳 
非分散性紅外總分

析儀 
1000 ppm 

2 一氧化碳 電化學氧化儀器 9 ppm 

3 臭氧 電化學氧化儀器 0.05 ppm 

4 總揮發性有機物 光電離探測器 3 ppm 

5 甲醛 電化學氧化儀器 0.1 ppm 

6 相對溼度 電子溫溼度計  ％ 

7 溫度 電子溫溼度計  ℃ 

8 
小於等於 10微米之懸浮

微粒 
光散射技術分析儀 150 μ/m3 

9 
小於等於 2.5微米之懸

浮微粒 
光散射技術分析儀 100 μ/m3 

10 細菌 NIEA E301.10C 1000 CFU/ m3 

11 真菌 NIEA E301.10C 1000 CFU/ m3 

 

檢測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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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本站室內空氣品質均符合第 2類場所之各項要求，檢附檢測報告書（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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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植物與室內空氣品質的關係(空氣品質改善建議) 

要提高室內空氣品質除了增加通風，最自然的方式是擺設室內植物。室內植物對

空氣品質中之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二氧化碳（CO2）、總揮發性有機

物（VOCs）均不同程度的吸收或吸附能力。 

植物葉片表面是由角質層、臘質及氣孔所組成，其中氣孔的面積雖只佔整個葉片

面積的 1%以下；但植物與外界進行的氣體交換是由高濃度往低濃度擴散，故大

氣中濃度高之空氣污染物會往植物體內擴散。而植物葉片除了氣孔之外，角質層

及其下方的細胞壁並非完全鈍性，有些化性十分活潑的氣體或物質可以直接與這

些角質層作用，例如氟化氫(HF)、氯化氫(HCl)、過氧化氫(H2O2)、硝酸(HNO3)

等。事實上，有甚多實驗曾設法將植物氣孔封閉，並在黑暗的情況下，一樣可以

測出部分的二氧化硫(SO2)、臭氧(O3)或其他氣體經由氣孔以外的部位被吸收或

吸附，且其量可及氣孔全開時的 1/7 至 1/2。這些皆說明植物對氣體的吸收途徑

是複雜的（非僅限於植物葉片）。 

利用擺設室內植物可減少懸浮微粒、二氧化碳及 VOCs，抑制微生物，維持空氣

濕度，可使我們日常活動空間更為舒適、健康。 

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植物葉片能有效吸附大量懸浮微粒，依其不同特性，可區分為停著、附著和黏著

三種。「停著」是指懸浮微粒暫時落於葉面上，一經外力或風吹隨即飛走，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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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葉片狹小或葉片光滑者。「附著」是指懸浮微粒落於葉面，固著於氣孔或絨毛

上，需較大的風或雨時方可帶走，然後又恢復其蒙塵能力，通常為葉片寬大平展、

葉面粗糙有絨毛的植物。「黏著」是指懸浮微粒受到葉面的黏性物質所黏附，通

常為枝葉能分泌樹脂黏液者無窗戶之電腦實驗室 2%面積內，放置以底部灌溉之

白鶴芋、粗肋草、雪佛里椰子、紅邊竹蕉等室內植物。雖然植物以傳統之無土混

合介質栽培，可能增加灰塵來源；但研究結果仍指出這些植物可截留並減少 20%

落塵量，降低懸浮微粒對電腦硬碟之危害。 

臺大園藝系花卉研究室針對市售常見 50 種室內植物進行研究，以 250 mesh 過

篩後的塵土均勻落於葉面上，將附著之塵土淋洗過濾並秤重，計算各種植物每單

位葉面積(1平方公分)之最大滯塵量。研究結果顯示，葉片滯塵量排名前十名的

室內植物分別為非洲菫、鐵十字秋海棠、皺葉椒草、大岩桐、薜荔、嫣紅蔓、麗

格秋海棠、長壽花、盆菊、白網紋草其共同特徵為具有絨毛或凹凸不平表面的葉

片，可有效吸附懸浮微粒。 

二氧化碳（CO2） 

大部分綠色植物於光合作用過程中，經由氣孔吸收二氧化碳並固定為有機酸或醣

類貯存，因此減少室內二氧化碳累積量。研究顯示許多植物於高光 5000 Lux下

增加二氧化碳沈降速率（植物吸收氣體之效率）(表 2)。黛粉葉之二氧化碳沈降

速率於早上九點至十二點較高，由早至晚持續下降(圖 1)，由此可知黛粉葉在室

內採光良好的早晨其光合作用較強，而晚間七點至十點及弱光 500 Lux 下，則

釋出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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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屬於龍舌蘭科的虎尾蘭為常見的景天酸代謝之室內植物，圖 2 顯示虎尾蘭二

氧化碳沈降速率於夜間明顯增加，而強光下同樣可提升其對二氧化碳的吸收。 

 

部份仙人掌、蘭科植物進行景天酸代謝(CAM)，會於夜間吸收二氧化碳。根據研

究顯示於醫院密閉房間內，連續一年測量夜間二氧化碳濃度，研究顯示，有人活

動的房間內二氧化碳濃度增加；若於密閉房間內混合擺放三種景天科植物，所測

室內二氧化碳濃度皆降低。 

 

 

臺大園藝系花卉研究室針對 50 種常見室內植物，模擬靠窗明亮環境，量測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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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對不同二氧化碳濃度的淨光合作用速率，研究顯示非洲菫、嫣紅蔓、波士頓腎

蕨、印度橡膠樹、非洲菊、聖誕紅、心葉蔓綠絨、袖珍椰子、吊蘭、龜背芋、白

鶴芋等室內植物，於環境二氧化碳濃度達 1000 ppm 以上仍可進行光合作用，減

少二氧化碳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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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揮發性有機物（VOCs）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證實擺放盆栽可有效減少室內累積的多種 VOCs，而移除 VOCs 

的能力與植物種類、時間、光度、污染物種類皆有相關，依據實地於一般辦公室

進行試驗，當室內 VOCs 總濃度高於 100 ppb，放置盆栽可減少高達 75%的 VOCs 總

濃度。其中包括二甲苯（Xylene）、苯（Benzene）、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

甲醛（Formaldehyde）、氨（Ammonia）等污染物。 

經試驗 27 種室內植物，葉片吸收甲醛後，經由體內酵素代謝作用，將甲醛轉為

胺基酸、醣類及有機酸(下圖)，並運移至莖或根部貯存，且光照下植物吸收甲醛

的能力為黑暗中的五倍。根據研究亦顯示高光環境下的植物甲醛吸收能力皆較弱

光下顯著提升(下表)。而白鶴芋、合果芋及菱葉藤於白天移除苯的能力顯著較夜

間高。 

 

 

 

 

 

調查 27 種室內植物代謝甲醛之能力(黑色:醣類；白色:有機酸；灰色:胺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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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放置盆栽不僅可經由葉片氣孔吸收與體內酵素作用減少 VOCs，亦有許多

研究認為根群與土壤或介質中的微生物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研究人員(1989)指

出，當試驗植物保留葉片時，對苯的減降效果可達約 60%以上，但去除葉片時，

含根的盆土對苯的減降效果亦可達 45%以上；而不含植物根系的新鮮盆土，其減

降效果只有 20%左右。由此可知，包括植株、根系與土壤微生物的盆栽整體，為

一個調節性的生物系統，可有效且持續吸收淨化有害氣體。 

研究人員認為植物移除 VOCs 初期速度較慢，但隨著體內移除 VOCs機制被誘導，

移除的速度可以隨著時間而增加，例如觀音棕竹移除甲醛氣體的速率隨著時間延

長而增加，且植物並沒有出現受害的病徵。 

美國太空總署針對植物吸收密閉空間內 VOCs 之能力進行系列研究，表 6-9 分別

為吸收甲醛、苯、三氯乙烯、二甲苯能力前十名之室內植物。研究結果建議室內

每 2.7 坪(約 9平方公尺)的地板面積，即應放置一棵至少 6 寸盆大小的植物，

可降低 VOCs，而提高室內空氣品質。 

 

室內觀葉植物以弱光(500 Lux)及強光(5000 Lux)下，對 1±0.2 ppm 甲醛氣體

之沉降速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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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於密閉室內移除甲醛之能力表 

植物於密閉室內移除苯之能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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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於密閉室內移除三氯乙烯之能力表 

植物於密閉室內移除二甲苯之能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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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 50 種常見室內植物淨化室內空氣能力總表 

★ 愈多表示滯塵能力或二氧化碳移除速率愈高 

 V 表示已有文獻證實具有淨化能力 

“不詳＂表示尚未具實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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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 50 種常見室內植物淨化室內空氣能力總表 

★ 愈多表示滯塵能力或二氧化碳移除速率愈高 

 V 表示已有文獻證實具有淨化能力 

“不詳＂表示尚未具實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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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綠色植物再也不只是定位於辦公室綠美化之角色，參照「室內空氣品質」檢

測報告，倘發現潛在室內空氣污染物，且無法藉由通風引進外氣進行換氣，依據

綠色植物，對各類室內空氣品質污染物不同程度的吸收或吸附能力，選擇適當之

室內植物不失為可供參考之途徑。 

 

臺北區監理所辦理客運車輛車內 IAQ 檢測 

檢測日期：98年 7 月 20日至 98 年 8 月 5日 

檢測輛數：45輛 

檢測項目：車內-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物、臭氧、細菌及

眞菌數、PM10、PM2.5及溫度。 

車外-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溫度及溼度檢測。 

檢測標準：依據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3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0940106804號公告第 2類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 

檢測方法：如下表 

檢測項目 方法 

二氧化碳（CO2） 以非分散性紅外線（NDIR）分析儀，量測即時濃度 

一氧化碳（CO） 以電化學氧化儀器量測即時濃度 

臭氧（O3） 以電化學氧化儀器量測即時濃度 

甲醛 以電化學氧化儀器量測即時濃度 

總揮發性有機物

（TVOC） 
以光電離探測器（PID）量測即時濃度 

細菌 

以可攜式衝擊採樣器採樣流速 20 L/min 採樣時間為 3

分鐘，共收集 60 L之空氣樣本，採樣後將培養皿至於

30±1℃培養箱內培養 48±2 小時，計算總菌數後除以採

樣時所抽取之總空氣體積，得到一立方公尺總空氣中

細菌濃度 

真菌 

以可攜式衝擊採樣器採樣流速 20 L/min 採樣時間為 3

分鐘，共收集 60 L之空氣樣本，採樣後將培養皿至於

25±1℃培養箱內培養 5±2 天，計算總菌數後除以採樣

時所抽取之總空氣體積，得到一立方公尺總空氣中真

菌濃度 

粒徑小於 10微米之懸

浮微粒（PM10） 

以光散射監測器並選用 10 μm之進氣口衝擊板，採樣

流速為 1.7 L/min量測即時濃度 

粒徑小於 2.5微米之

懸浮微粒（PM2.5） 

以光散射監測器並選用 2.5 μm 之進氣口衝擊板，採

樣流速為 1.7 L/min量測即時濃度 

溫度 以電子溫濕度計進行量測 

 

採樣照片（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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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 

檢測項目 檢測輛數 
超過建議值

輛數 

合格輛

數 

超過建議

值比率 
合格率 

二氧化碳 45 32 13 71.11% 28.89% 

一氧化碳 45 1 44 2.22% 97.78% 

臭氧 45 0 45 0.00% 100.00% 

甲醛 45 0 45 0.00% 100.00% 

溫度 45 0 45 0.00% 100.00% 

總揮發性有機物 45 1 44 2.22% 97.78% 

粒徑小於等於 10微米之

懸浮微粒(PM10) 
45 1 44 2.22% 97.78% 

粒徑小於等於 2.5微米之

懸浮微粒(PM2.5) 
45 1 44 2.22% 97.78% 

細菌 45 15 30 33.33% 66.67% 

真菌 45 2 43 4.44% 95.56% 

 

探討 

45輛客運車輛在 10項檢測項目中，以二氣化碳濃度及細菌菌落數超過建議值

比例明顯偏高，二氧化碳超過建議值比例高達 71％，細菌菌落數超過建議值

比例雖較低，但仍有 33.33％，由檢測結果可看出客運車輛空調系統明顯換氣

不足，從交叉分析可看出二氧化碳超過建議值的 32輛車中，有 13輛車伴隨有

細菌菌落數超過建議值的情形發生，佔菌菌落數超過建議值車輛的 86.66％，

證明了室內空氣換氣不足，如有其它污染物易造成污染物的累積。 

二氧化碳(CO2)無色、無味，但高濃度時會影響人的知覺、使人容易疲倦、暈

眩或昏睡，客運車輛駕駛人長時處於換氣不良之空間，最直接影響駕駛反應，

相對反應時間加長，對行車安全實為不可不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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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效益 

本站於接受上級任務指派隨即依前列各階段辦理推動，並於辦理中瞭解到室內空

氣污染主要來自於家具、影印機、窗帘、絕緣材料、油漆或建築材料等所釋放出

的揮發性有機物質(Volatile Organic Chemicals, VOCs)。而影印機、雷射印表

機、投影機放映燈等使用過程中產生臭氧，室內的臭氧污染甚至比戶外還嚴重，

臭氧具強烈的刺激性，會對人體呼吸道造成損害，並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其他生

物性污染物也會加劇室內空氣污染，例如：空調設備、窗帘容易滋養細菌黴菌等

微生物都是常見的室內過敏原。溫度和濕度是許多室內空氣過敏原能否生存的重

要因素，通風狀況不良或再循環利用的空氣，都容易提高空氣中微生物濃度。 

於辦理各階段之改善後，如定期清洗或更換室內空調系統的濾網、定期清洗箱型

冷氣機冷卻水塔、更新有水漬的輕鋼架天花板皆可有效控制室內污染且立即感受

實質效益；良好的室內空氣品質，可維護員工與洽公民眾的健康，增進工作效率

及服務品質，同仁因空氣傳導之身體異常症狀明顯減少，洽公民眾亦因空氣清新

降低煩燥不安之情緒，提升窗口辦理之良性互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草案已擬定，規定公私場所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並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測、訂修及執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措施計畫。 

環保署將配合各縣市政府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認證制度」，可藉管

理優良場所標章的申請或認證，提高機關形象。因此，藉由提早執行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與檢測，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感謝 

感謝陽明大學環衛所研究員蔡忠融博士及林志鴻先生輔導本案推動。 

感謝原臺北區監理所所長，現任公路總局監理組施組長金樑於任內對本案推動的



 
41 

支持與鼓勵。 

感謝原臺北區監理所副所長，現任公路總局監理組王副組長在莒於任內對本案執

行的關懷與協助。 

感謝本站前任站長，現任臺北區監理所駕駛人管理課吳課長明輝於任內親自參與

本案推動與督導。 

感謝原臺北區監理所運輸業管理課長，現任蘆洲監理站陳站長柳世及臺北區監理

所宋本立先生，提供客運車輛 IAQ檢測相關資料。 

感謝景丰科技有限公司蔡志賢先生及 SGS臺灣檢驗科技有限公司協助現場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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